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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为贯彻浙江省与湖州市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促

进湖州市公共建筑绿色高质量发展，引导公共建筑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降低建筑

运行阶段的能耗和碳排放量，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湖州市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制及分级管理。

1.0.3湖州市公共建筑运行阶段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制及分级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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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建筑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of building

在统计年内，除交通工具用能外，建筑使用过程中由外部输入的能源，包括

维持建筑室内环境的用能（如供暖、通风、空调制冷和照明等）和建筑功能需求

（如办公、家电、电梯、炊事、生活热水等）的用能。

2.0.2建筑综合能耗 combined energy consumption of building

在统计年内，建筑在运行阶段消耗的各种常规能源的实物量折算为标准煤消

耗量后的总和，按照规范化的方法得到的标准化能耗数值。

2.0.3建筑综合碳排放量 carbon emission of building

在统计年内，建筑在运行阶段消耗的各种能源的实物量按照碳排放因子法折

算为碳排放量后的总和，按照规范化的方法得到的标准化碳排放量数值。

2.0.4建筑综合能耗强度 combined energy intensity of building

在统计年内，建筑在运行阶段消耗的各种常规能源的实物量折算为标准煤消

耗量后的总和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2.0.5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building

在统计年内，建筑在运行阶段消耗的各种能源的实物量按照碳排放因子法折

算为碳排放量后的总和与建筑面积的比值，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平方米

（kgCO2/㎡）。

2.0.6引导值 leading value

在实现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综合高效利用各种建筑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

实现更高建筑节能效果的建筑综合能耗强度或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的期望目标值。

2.0.7基准值 baseline value

在实现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采取一定建筑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实现一

定建筑节能效果的建筑综合能耗强度值或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值。

2.0.8约束值 constraint value

在实现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所允许消耗的建筑综合能耗强度或建筑综合

碳排放强度的上限值。

2.0.9建筑面积 construction area of building

建筑物（包括墙体）所形成的楼地面面积，即房屋外墙(柱)勒角以上各层的

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阳台、挑廊、地下室、室外楼梯等，且具备上盖、结构

牢固、层高 2.20m以上的永久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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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公共建筑分级以运行碳排放强度为准，以运行能耗强度为参考。当同一建筑

根据运行能耗强度取得的分级结果与根据运行碳排放强度取得的分级结果不同时，

以根据运行碳排放强度取得的分级结果为最终分级结果。

3.0.2 公共建筑类型的运行能耗强度与运行碳排放强度根据本标准表 4.0.1、表

4.0.2规定的引导值、基准值与约束值分为 A、B、C、D四级，具体分级方法参考

下列规定：

1公共建筑运行能耗强度或运行碳排放强度低于对应建筑类型的引导值时，

应分级为 A；

2公共建筑运行能耗强度或运行碳排放强度高于对应建筑类型的引导值，但

低于对应建筑类型的基准值时，应分级为 B；

3公共建筑运行能耗强度或运行碳排放强度高于对应建筑类型的基准值，但

低于对应建筑类型的约束值时，应分级为 C；

4公共建筑运行能耗强度或运行碳排放强度高于对应建筑类型的约束值时，

应分级为 D。

3.0.3建筑能耗应包括建筑正常运营阶段，在运行中使用的由建筑外部提供的全部

电力、燃气和其他化石能源，以及由集中供热、集中供冷系统向建筑提供的热量

和冷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通过建筑的配电系统向各类电动交通工具提供的电力，应从建筑实测能耗

中扣除，但由各类电动交通工具反向向建筑的配电系统提供的电力应计入建筑实

测能耗中；

2安装在建筑上或内部的太阳能光热、地热、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及其他供

冷装置（如蓄热、蓄冷装置）为外部提供热量或冷量时所消耗的能源被计入该建

筑实测能耗的部分，应从该建筑能耗实测值中扣除；

3安装在建筑上或内部的太阳能光电、风能等产生的并入区域电网的电力，

以及自外地购买绿色电力计入结算电表的，应从建筑实测能耗中扣除；安装在建

筑上或内部的太阳能、风能等产生的、未并入区域电网而仅供自用的电力，无需

进行计量；

4用于公共建筑外景照明的用电，应从建筑能耗实测值中扣除；

5建筑内部其他特殊功能用能系统不用于该建筑的能源消耗，应从建筑实测

能耗中扣除。

3.0.4建筑综合能耗强度应根据建筑能耗实测值计算得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综合能耗强度应按式(3.0.4-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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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𝑀 = 𝑖=1
𝑛 𝐸𝑖×𝐸𝐹𝑖∑

𝐴
（3.0.4-1）

式中：EM——建筑综合能耗强度，kgce/m2·a；

Ei——第 i类能源消耗实物量，单位为 kWh、Nm3、GJ等；

EFi——第 i类能源的等效电折算系数/折标煤系数，按本标准附录 A取

值；

A——建筑面积，m2。

2建筑由外部的市政热力系统、区域锅炉房或热泵系统提供的热量，应根据

向该建筑物的实际供热量直接折算为标准煤消耗量，计入建筑综合能耗。

3建筑由外部集中供冷系统提供的冷量，应根据集中供冷系统实际能耗和向

该建筑物的实际供冷量计算得到所获得冷量折合的标准煤消耗量，计入建筑综合

能耗。应按式(3.0.3-2)计算：

𝐸𝑐 = 𝑄𝑐 ×
𝐸ce

𝑄𝑐𝑡
/𝐴 （3.0.4-2）

式中：Ec——建筑获得的冷量折合的标准煤消耗量（kgce/m2·a）；

Qc——计量得到的外部向建筑实际供应的冷量（GJ）；

Qct——制冷机组输出的总冷量（GJ）；

Ece——供冷系统消耗的总电力，包括制冷机组压缩机、水泵和冷却塔风

机等消耗的电量（kWh/m2·a）。

3.0.5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应根据建筑能耗按照实际使用的能源种类分别按照电力、

燃气、热力统计计算得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应按照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得到，应按式(3.0.5)计算：

𝐶𝑀 = 𝑖=1
𝑛 𝐸𝑖×𝐶𝐹𝑖∑

𝐴
（3.0.5）

式中：CM——建筑综合碳排放指标，kgCO2/m2·a；

Ei——第 i类能源实测消耗量,单位为 kWh、Nm3、GJ等；

CFi——第 i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按本标准附录 C取值；

A——建筑面积，m2。

2建筑由外部市政热力系统、区域锅炉房或热泵系统提供的热量，应根据向

该建筑物的实际供热量直接按照热力碳排放因子换算为碳排放量后，计入建筑综

合碳排放量。

3建筑由外部集中供冷系统提供的冷量，应根据集中供冷系统实际能耗和向

该建筑物的实际供冷量按照式（3.0.4-2）计算得到所获得冷量折合的电量，按照

电力碳排放因子换算为碳排放量后，计入建筑综合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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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办公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修正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𝑜𝑐 = 𝐸𝑜 ∙ 𝛾1 ∙ 𝛾2 ...........................（3.0.5-1）

𝛾1 = 0.3 + 0.7
𝑇0−𝑜𝑓𝑓𝑖𝑐𝑒

𝑇𝑜𝑓𝑓𝑖𝑐𝑒
...........................（3.0.5-2）

𝛾2 = 0.7 + 0.3
𝑆

𝑆0
............................（3.0.5-3）

式中：

𝐸𝑜𝑐——办公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

𝐸𝑜——办公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

𝛾1——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𝛾2——办公建筑人员密度修正系数；

𝑇𝑜𝑓𝑓𝑖𝑐𝑒——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单位为 h/a；

𝑇0−𝑜𝑓𝑓𝑖𝑐𝑒——办公建筑规定年使用时间，单位为 h/a；

𝑆——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单位为 m2/
人；

S0——规定人均建筑面积，单位为 m2/人。

3.0.7商场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𝑐𝑐 = 𝐸𝑐 ∙ 𝛿 ...................................（3.0.6-1）

𝛿 = 0.3 + 0.7
𝑇0−𝑚𝑎𝑙𝑙

𝑇𝑚𝑎𝑙𝑙
................................（3.0.6-2）

式中：

𝐸𝑐𝑐——商场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

𝐸𝑐——商场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

𝛿——商场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𝑇𝑚𝑎𝑙𝑙——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单位为 h/a；
𝑇0−𝑚𝑎𝑙𝑙——商场建筑规定年使用时间，单位为 h/a。

3.0.8宾馆饭店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𝐸 = 𝐸0 × 𝛼1 × 𝛼2 ............................（3.0.8-1）
𝛼1 = 0.4 + 0.6𝐻 ∕ 𝐻0 ........................（3.0.8-2）
𝛼2 = 0.5 + 0.5𝑅0 ∕ 𝑅 ........................（3.0.8-3）

式中：

E——宾馆饭店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

E0——宾馆饭店综合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

𝛼1——入住率修正系数；

𝛼2——客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H——宾馆饭店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H0——宾馆饭店建筑年平均客房入住率；

R——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R0——客房区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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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对于能耗影响因素复杂的医疗建筑、教育建筑、文旅建筑、科研建筑、体育

场馆等其他功能类型建筑，如果能够提供合理的原始证明材料，均可参考本标准

中办公建筑的校准方法（即同时考虑使用时间和使用人数的影响）进行修正计算。

3.0.10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𝑒' = 𝑒0 × 1 − 𝜎 ............................（3.0.10）
式中：

e'——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值，

kWh/(m2·a)；；
e0 ——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kWh/(m2·a)；
𝜎——蓄冷系统能耗指标实测值的修正系数，按表 3.0.1取值。

表 3.0.1 蓄冷系统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实测值的修正系数

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物全

年总供冷量比例
𝜎

小于等于 30% 0.02

大于 30%且小于等于 60% 0.04

大于 60% 0.06

4 公共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综合碳排放强度

4.0.1 公共建筑综合能耗强度按本标准第 3章规定的方法计算与修正后，应参照表

4.0.1规定的引导值、基准值、约束值进行综合能耗强度分级。

表 4.0.1公共建筑综合能耗强度指标

建筑类型

建筑综合能耗强度 kgce/(m2·a)

引导值 基准值 约束值

办公建筑 3.1 6.2 15.2

宾馆饭店 5.3 9.5 26.8

商场建筑 3.1 7.2 24.8

医疗建筑 2.9 6.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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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建筑 1.3 2.1 4.5

文旅建筑 2.3 5.6 25.8

科研建筑 1.0 3.7 11.9

体育场馆 1.4 4.8 16.8

4.0.2 公共建筑碳排放强度按本标准第 3章规定的方法计算与修正后，应参照表

4.0.2规定的引导值、基准值、约束值进行碳排放强度分级。

表 4.0.2公共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指标

建筑类型

建筑综合碳排放强度 kgCO2/(m2·a)

引导值 基准值 约束值

办公建筑 11.9 24.6 61.4

宾馆饭店 19.9 36.4 87.5

商场建筑 9.2 28.1 85.6

医疗建筑 11.7 26.2 61.2

教育建筑 4.9 8.0 16.4

文旅建筑 9.2 22.6 104.7

科研建筑 4.0 14.7 48.2

体育场馆 5.7 19.3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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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各种能源折算系数

表 A-1 常用能源折算系数

序号 能源名称 单位 折算系数

1 天然气

kgCO2/ Nm3 2.16

kgce/ Nm3 1.33

2 电力（非绿色电力）

kgCO2/kWh 0.499243

kgce / kWh 0.1229

3
绿色电力（项目现场太阳能光伏电

力或外购绿色电力）

kgCO2/kWh 0.00

kgce / kWh 0.1229

4 热力

kgCO2/kWh 110.00

kgce/ GJ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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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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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 51161-2016

2《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589-2020

3《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 50353-2013

4《行政机关、场馆能耗定额及计算方法》DB33/T 7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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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

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值及分级

标准（湖州市）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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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值及分级标准（湖州市）》T/CABEE-

JH2023036经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xxxx年 xx月 xx日以第 xx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专门针对公共建筑运行阶段进行碳排放计算与分级评价的规范，引

导公共建筑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降低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和碳排放量，为公共建

筑的碳排放计算与分级评价提供参考依据。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进行了广泛的

调查研究，总结了国内外碳排放计算方法，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

许多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和研究，为标准编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

考资料。

为了便于广大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

和执行条文规定，《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值及分级标准（湖州市）》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

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

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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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6引导值表示目标性能，是鼓励达到的高效运行水平。

2.0.7基准值表示典型性能，是一般情况下预期达到的运行水平。

2.0.8约束值表示最低允许性能，是强制性要求的最低运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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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0.1建筑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值及分级标准分别依据建筑综合能耗强度和建筑综

合碳排放强度进行排序和确定。本标准规定了八种常见公共建筑类型的运行能耗

强度与运行碳排放强度的引导值、基准值与约束值。分级方法以运行碳排放强度

为准，以运行能耗强度为参考。当同一建筑根据运行能耗强度取得的分级结果与

根据运行碳排放强度取得的分级结果不同时，应当以根据运行碳排放强度取得的

分级结果为最终分级结果。

3.0.9通过合理的校准计算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能耗影响因素复杂的建筑的实

际能耗水平，避免因单一标准不适应特殊建筑类型而导致的误差。校准方法的应

用确保了能耗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节能措施和政策，推

动各类功能建筑的节能减排工作。办公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三种类型的建

筑参考《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其他

类型的公共建筑现阶段并没有成熟的校准修正方法，因此对于能耗影响因素复杂

的医疗建筑、教育建筑、文旅建筑、科研建筑、体育场馆等其他功能类型建筑，

如果能够提供合理的原始证明材料，均可参考本标准中办公建筑的校准方法（即

同时考虑使用时间和使用人数的影响）进行修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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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建筑综合能耗强度与综合碳排放强度

4.0.1建筑能耗与碳排放强度限值及分级标准依据湖州市各类型建筑样本在 2019

年至 2021年的全能耗实际用能数据进行设定，是符合湖州本地公共建筑能耗与

碳排放管理工作特点的公共建筑运行能耗与碳排放管理手段。


